武政办发〔2023〕4号

武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政府投资小型工程建设

项目采购管理的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提升我市政府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交易速度，持续深化招标投标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努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《湖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等政策法规规定，结合《黄冈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 (黄办发[2020]11号)文件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。
一、本意见所指小型工程建设项目是指项目投资总额在60万元(含60万元)以上400万元 (不含400万元) 以下的政府投资新建工程，其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
二、武穴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是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的采购人，是项目规范实施的责任主体。

三、采购人提出工程建设的采购计划，报市财政局进行财评市财政局在收到采购人的财评申请后，应当在5日内完成项目的财评工作。

四、采购人在收到财评报告后，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的实际需求，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原则制定交易文件，不得擅自扩大工程范围提高预算标准

五、采购人自行确定企业资质要求、工期等信息，结合财评报告制作交易公告，公告在武穴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，从交易文件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为5日。

六、供应商 (投标人) 须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和方式递交响应文件，截止时间之后递交响应文件，采购人应予拒收。

七、采购人自行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对响应文件中供应商(投标人)的企业资质、报价等进行审核，列出符合条件的供应商(投标人)名单。

八、采购人首先通过摇号的方式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(投标人) 中选取3家中标候选单位，若不足3家，则符合条件的供应商(投标人)全部为中标候选单位。中标候选单位确定后，采购人以党委(党组)会议集体决策的方式从中标候选单位中确定中标人 (供应商)。交易过程应全程录音录像，录音录像应当清晰可见并规范保存，必要时可通知财政局参加监管

九、中标人(供应商) 确定后，应在交易公告信息发布平台进行交易结果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天。

十、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采购人应当在2日内向中标人 (供应商)发放《成交通知书》，并按成交价与中标人 (供应商)签订《合同》。合同签订后，采购人制作交易资料汇编自行存档

十一、采购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向中标人 (供应商) 发放《成交通知书》、不签订《合同》且无正当理由的，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，按国家法律法规予以处理

十二、本办法自正式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两年，我市原印发的有关文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

十三、本意见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商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9日
抄 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武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9日印发


